
【附件二】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小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單次】申請表  

申請處室/ 

班級 
  年     班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入校人數  

辦理目的   

配合課程 
或議題 

 

校外協助教學
或 

活動人士 

姓名：                           服務單位： 

連絡電話： 

校外協助教學
或 

活動人士資格 

□無「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無「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 

     十五條規定處罰」 

□無「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 

□無「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無「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第三項之情形者」 

  (曾犯任何1項，學校不得進用或運用) 

進班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     時   分 

課程進行地點  

教學教材或 

活動內容審核 

項
次 

審核基準 申請者自評 

1 合乎學生學習需求  

2 無涉及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進行宣傳  

3 無涉及商業或不當利益行為  

申請者(單位)                 教務處                   校長                              


